四川大学商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协议

甲方：________

乙方：四川大学商学院

为进一步落实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要求，加强校企合作，推动研究生实践教育发展，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，经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合作意向：

1.实习条件提供：甲方负责为乙方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相应的实习场所及必要设施，并安排研究生进行参观学习或实际操作。

2.考核与评价：甲乙双方共同参与研究生在实习期间的考核与评价工作，并对研究生提交的实践报告进行联合评定。

3.师资队伍建设：双方共同建设实践指导教师队伍，对研究生进行协同指导、日常监督与管理工作。

4.企业导师参与：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甲方的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可受聘为乙方兼职企业导师，参与课程教学、专题讲座、实践指导以及研究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等相关工作。

本协议为双方合作意向的框架性约定，具体合作细节及执行方式，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予以明确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四川大学商学院

日期： ____年_  _月__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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